
2017 年十大塔吊事故盘点，血的教训该如何总结？ 

 

 

 

据初步统计，2017 年全年共发生塔吊倒塌 86 起，造成 19 人死亡，50 人受伤。工地君

整理了十大事故，并从中分析出事故主要原因，以此警醒工地人。希望新的一年，各大

工地都要做好安全生产，和事故说再见！ 

 

1江苏阜宁一建筑塔吊被大风吹倒致 2死 22 伤 

 

 

 

3月 1日下午 4:40左右，江苏阜宁突起大风，迎宾市场楼顶大广告字被吹砸到路上。彩

钢瓦搭建的简易墙被吹倒，空中全是被吹起的生活垃圾与塑料袋。在阜宁向阳路上，一

家酒店顶部的塔吊突然发生倒塌。据目击者说，当时突然变天起风，塔吊随即发生倾倒。

一开始酒店对面住宅楼顶部太阳能被刮飞，塔吊在晃，紧接着发现塔吊底部支架断裂，

两三分钟后，塔吊发生倾倒，造成 2死 22伤。 

 



2 桐城建筑工地塔吊套箱滑落致 3 死 

 

 

2017 年 3 月 27 日 12 时 55 分许，桐城市金色阳光城建筑工地一座塔吊在安装过程中套

厢护栏突然滑落致 3人被抛出，1人当场死亡，另 2位重伤者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3上海虹桥塔吊事故 

 
 

2017年 6月 26日，上海虹桥商务区淮虹路申虹路附近，一在建工地塔吊施工作业时，

塔吊发生倒塌事故。 

 

后经调查，此次事故原因是塔吊的钢平台老化腐蚀引起。事故勘察部门入场后检查钢承

台底部状况，居然已经很难找到焊接点，钢平台和基础节部分的锈蚀程度不敢相信。 

 

 

 

 



 

4   7·22广州塔吊倒塌事故 

 

 

 

2017年 7月 22日 18时 30分许，海珠区振兴大街 16号中交集团南方总部基地 B区项目

发生一起塔吊倾斜倒塌事故，事故造成 7人死亡，2人受伤。 

 

2017年 7月 23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吸取海珠“7.22”事故教训立即开展全市建设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 

 

 

 



 

5舒城一在建工地塔吊发生倒塌事故 

 

 
 

2017年 7月 24日晚上七点多，舒城县城关镇梵坛村附近的一处工地发生塔吊倒塌事故，

造成一死三伤。 

 

 

 

 

 



 

6 龙台塔吊平台坠落三人手上 

 

 

2017年 7月 31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西陂大洋水厂旁一工地塔吊正在向上延伸作业时,

顶升平台突然发生坠落,导致三名工人受伤被困顶升平台上。 

 

 

 

 

 

 



 

7成都龙潭寺狮子湖在建工地塔吊施工作业时倒塌 

 

 

 

2017年 9月 19日上午 8点 50左右，新都区保利狮子湖的在建工地一处塔吊发生垮塌，

驾驶室的操作人员抢救无效死亡。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发生事故的塔吊差不多有 30多

米高，塔吊倒下后，塔吊驾驶室的操作人员跟着从操作室掉下来了。人员救出后，救护

人员在现场进行了 30多分钟的抢救，但还是没能挽救操作人员的生命。不过，由于塔

吊倒掉后，倒向了大楼堆放钢筋水泥的一侧，并没有伤及其他工人。 

 

 

 



 

8榆林横山区一工地塔吊倒塌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1 时许，位于榆林市横山区西南新区怀远四街附近的在建小区

华隆塞纳公馆内，一塔吊倒塌，导致至少 4 人受伤。 

 

事发小区华隆塞纳公馆位于横山区西南新区怀远四街附近，目前正在修建中，承建商为

榆林市中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和照片发现，事发时，在该出事的

塔吊下，有一搅拌机正在作业，周围还有数名工人忙碌着。 

 

 

 



 

9福建泉州南安一工地塔吊倒塌 致 1 死 2 伤 

 

 

2017年 11月 27日下午 2点多，南安溪美街道河滨路源昌财富中心，正在施工的 5号楼

的工程塔吊突然从空中掉落，砸中路面上正常行驶的一辆白色小车和一辆货车，导致一

死两伤，约 10辆车受损。 

 

 

 

 

 



 

10湖南湘乡一工地塔吊垮塌致 1死 1 伤 

 

 

2017年 12月 5日上午 7时 58分，湘乡市东山街道霞光名府工地上，发生一起塔吊安装

倒塌事故，根据现场照片视频勘测又是顶升爬架与下支座没有用销轴或螺栓连接，造成

1人死亡，1人受伤。 

 

 

 

整理这些事故时，发现塔吊倒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安装与拆卸方面问题 

 

  1、安装与拆卸队伍无资质，无证承揽拆装任务。安装与拆卸单位人员、设备、技

术等方面均不具备条件的要求，是导致事故重要原因。 



 

  2、安装与拆卸无方案、无安全技术交底，凭经验。拆装单位不编制拆装方案，不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凭经验违章蛮干，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3、安装与拆卸施工中违反拆装程序。拆装单位在拆装过程中不按塔吊使用说明书

中关于拆装的先后顺序进行拆装，不按拆装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要求作业，图省事，凭

想象。 

 

  4、不办理拆装申请和验收手续。塔吊使用单位和拆装单位不按规定办理拆装申请

和验收手续，失去了政府主管部门把关的机会。 

 

二.使用方面问题： 

 

  1、操作和指挥人员无证上岗。塔吊司机和指挥人员未按规定经过专业培训取得资

格证书上岗作业，不具备相应专业技能和知识。 

 

  2、操作和指挥人员违章操作，违章指挥。如超载起吊、斜吊，在施工现场用塔吊

吊住砼泵输送管打砼且随意回转等等。 

 

  3、操作人员对设备日常检查、保养不够，致使塔吊存在机械方面的安全隐患。如

对塔吊力矩限制器性能了解不够，对其是否真正起作用不清楚，致使在其失效的情况下，

误以为其工作正常而导致事故。忽视了人的因素，如在什么幅度、能够吊多重，心中无

底或不明确。 

 

  4、对操作和指挥人员教育培训不够。很多单位只做到了岗前培训，而忽视了对操

作人员在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方面的持续培训和提高，忽视了对指挥人员的持续培训。 

 

三.塔吊产品本身质量问题： 

 

  1、设计问题。力矩限制器的设计存在缺陷，灵敏度较差；钢结构设计受力不合理，

液压系统设计缺陷等等。 

 

  2、零配件问题。力矩限制器元件质量问题钢结构所用钢材材质问题；液压系统元

件质量问题等等。 

 

  3、制造问题 

 

  3.1、钢结构焊接达不到要求。焊缝的高度不够，存在气孔、夹渣甚至虚焊等缺陷，

特别是塔帽、大臂、平衡臂等部件上的重要连接部位存在焊接质量问题。 

 

  3.2、钢结构几何尺寸与要求不符。下料未按要求，钢材截面尺寸达不到国家标准

规定。 



 

  4、出厂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的问题，无出厂合格证，属假冒伪劣产品。无批次说

明，对原有设计的改动也没有标明。 

 

“塔吊管理制度 24 条总结”，供大家参考： 

 

第一条 每台塔吊应按项目施工需要配备相应的司机、 信号工和相应的挂钩工，其中塔

吊司机从事本工种时间不得少于 2 年，信号工从事本工种时间不得少于 1 年。上述人

员应保持相对固定，进场后报项目动力组登记备案，参加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

岗；塔吊司机、信号工应持合格有效证件上岗，无证人员不得从事塔吊驾驶、信号指挥

工作。 

 

第二条 塔吊司机、 信号工、挂钩工须认真执行项目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安全操

作规程、安全技术交底、群塔作业方案作业，遵守劳动纪律，杜绝违章操作，拒绝违章

指挥。 

 

第三条 塔吊司机、信号工、挂钩工禁止酒后作业，并应合理排班，避免疲劳作业。第

四条 塔吊作业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十不吊”准则： 

 

1、被吊物体超出本机机械性能允许范围不吊作业前，信号工应根据吊运物资选用相应

粗细和长短的吊索绳，吊物重量不得超过钢丝绳、卸扣等吊索具的最大安全荷载、塔吊

最大起重量或不同幅度相应起重量，但不得用过粗的钢丝绳吊运过轻的物件，避免轻物

脱绳。 

 

2、吊物重量不明或超负荷不吊。 

 

2.1 禁止用塔吊硬拉硬拽被卡在钢筋或混凝土中的机具、物料等； 

2.2 现场已浇筑的混凝土而未经完全拆卸的模板须撬松动方可吊运。 

 

3、光线阴暗看不清不吊塔吊作业应保证足够的照明，如作业区域光线阴暗则不得进行

吊运作业。 

 

4、指挥信号不清不吊。 

 

4.1 塔司、信号工应加强沟通，语言应明确、精练、清晰；发音尽量标准，语调尽量平

和； 

4.2 信号指挥一律使用对讲机，一经统一调频后应锁定频率，不得随意调换。如出现其

它信号串入，应立即报告项目动力组，经协商后统一调频； 

4.3 为避免塔吊之间或其它信号相互干扰，信号工在发出信号时应先指明塔吊编号（如

指挥 1＃塔起钩应发出“1＃塔，起钩”命令）。 

 

5、零散物件无容器、散物捆绑不牢或物料装放过满不吊 



 

5.1 长、短钢筋或钢管不能混吊；吊运长钢筋时，吊点之间的钢筋不能呈现下弧状； 

5.2 长、大物资注意绑扎牢固；吊运料斗（包括空料斗）应采用四绳吊运； 

5.3 1.5m 以下的钢管、钢筋、拉钩、箍筋、扣件等零散物件须用料斗盛放，物料装码

高度不得超出料斗边沿； 

5.4 空压机、电焊机、气瓶等须用吊笼吊装；氧气瓶、乙炔瓶必须分开吊； 

5.5 吊运废旧木枋、泡沫、塑料等垃圾，应加盖密目网以防垃圾飞出料斗。 

 

6、吊物上站人、吊物下有人不吊。 

 

6.1 严禁利用塔吊吊人； 

6.2 起、落钩过程中，信号工应将处于吊物周边、下方等危险区域的人员清离危险区域

后方可作业。 

 

7、吊索具不符合规定、重物边缘锋利无保护措施不吊。 

 

7.1 作业前（尤其长时间报停重新启用后），信号工应对所有吊钩以下钢丝绳、索具、

盛物料的料斗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或修复； 

7.2 吊斗的环状吊钩应用一级钢焊制，或用钢板制作； 

 

8、斜挂斜拉、埋在地下的物体不吊 严禁利用塔吊斜挂斜拉。 

 

8.1 超出塔吊起重幅度或上方被遮挡的重物； 

8.2 严禁起吊埋设或凝结在地下的重物，须将重物全部撬松后方可起吊。 

 

9、六级以上强风不吊。 

 

9.1 遇六级以上大风、大雪、大雾时须停止作业； 

9.2 超过四级以上（含四级）不得吊运大模板。 

 

10、机械安全装置失灵或带病作业不吊。 

 

10.1 塔司须按照规定对设备（基础、塔身钢结构、连接销、锚固装置、工作机构、各

限位器和制动器等）勤检查，及时保养，提高设备完好率，避免突发性故障及隐患存在；

设备出现故障，塔司必须及时报修，并通知项目动力组，严禁让设备带病作业； 

10.2 安装、修理完毕塔司应及时清理平衡臂上的杂物，需用的物品须放好并采取可靠

的固定措施； 

10.3 严禁利用限制器、限位装置代替操纵机构，或关闭力矩限制器违章起吊。 

 

第五条 若现场塔吊密集，大臂运转过程中均应采用低速运转，在塔吊相近区域作业时

不得抢进抢出，应相互协调、统一指挥。 

 



第六条 作业前，塔司、信号工应熟悉掌握作业环境与以往是否有变化，并注意作业范

围内的高压线和警示标志，吊物靠近高压线防护栏后、其它堆物或操作架不能强行运转

施工，注意与其保持 1～3m 以上的安全距离，以免吊物晃动碰撞防护栏、操作架等其

它物件。 

 

第七条 起钩前，信号工须认真对吊物进行检查，确认吊物捆绑牢固可靠、吊点合理可

靠、吊物或钢丝绳无粘带钢管架等其它非吊运物品后方可起吊。 

 

第八条 塔司应根据信号工的指挥信号进行操作， 开始操作前应鸣号（铃）示意，以引

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吊运过程中，信号工应从起吊到就位，全过程控制，不能发出信号

后就掉以轻心或擅自离开。 

 

第九条 吊物就位时，不得将吊物放置在安全通道、基坑边沿 3m 内区域、未浇筑达到

强度的梁以及其它未经特殊加固操作平台、操作架、外架等部位，吊物下方应用木方垫

好放稳。落物应码放整齐，高度不应超过 1.5 米，应有防倒塌措施。 

 

第十条 信号工应到吊物挂钩、 摘钩处相近高度 5m 范围内进行指挥，不得站在高处、

远处进行“遥控”指挥；挂钩工在挂钩、摘钩后，信号工须认真检查确认安全无误后方

可指挥起吊。 

 

第十一条 一般平衡式吊装都采用两根钢丝绳，其夹角应界于 45～90°之间，最佳角度

为 60°。不得因塔吊不够高度、钢丝绳不够长等原因随意减短钢丝绳增大夹角，增加

吊索具受力。 

 

第十二条 吊运作业应注意以下事项： 

 

1、穿绳：确定吊物重心，选好挂绳位置，使用卡环时，严禁卡环侧向受力。穿绳应用

铁钩，不得将手臂伸到吊物下面。吊运棱角坚硬或易滑的吊物，必须加衬垫，用套索； 

 

2、挂绳：应按顺序挂绳，吊绳不得相互挤压、交叉、扭压、绞拧。一般吊物可用兜挂

法，必须保护吊物平衡；对于易滚、易滑或超长货物，宜采用绳索方法，使用卡环锁紧

吊绳； 

 

3、试吊：吊绳套挂牢固，起重机缓慢起升，将吊绳绷紧稍停，起升不得过高；在将物

体吊离地面 20～50 公分时，要注意停车检查：1 起重机的稳定性 2 制动器的可靠性 3

绑扎的牢固性；试吊中，指挥信号工、挂钩工、司机必须协调配合。如发现吊物重心偏

移或其它物件粘连等情况时，必须立即停止起吊，采取措施并确认安全后方可起吊； 

 

4、摘绳：落绳、停稳、支稳后方可放松吊绳。对易滚、易滑、易散的吊物，摘绳要用

安全钩。挂钩工不得站在吊物上面。如遇不易人工摘绳时，应选用其它机具辅助，严禁

攀登吊物及绳索； 

 



5、抽绳：重物就位时应用木枋等垫好，人工将钢丝绳抽出后缓慢起绳，不得斜拉、强

拉、不得旋转吊臂抽绳。吊运易损、易滚、易倒的吊物不得使用起重机抽绳。 

 

第十三条 模板吊运的注意事项： 

 

1、小钢模须按规格分类码放整齐方可吊运，长短不一的不得混吊；长度在 1.2m 以下

小钢模须使用料斗盛装方可吊运；拼装好的钢模、木模和焊接的钢筋笼等所有拼装的吊

具、吊物须经项目安全、动力组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吊运作业； 

 

2、吊运大模板不能硬拉硬拽，用卸扣吊环锁固后方可进行吊装作业； 

 

3、吊运模板时，严格注意周围环境，确保模板与挂钩工等周围人员保持安全距离，模

板落地时要支护好，防止模板倾翻伤人； 

 

4、在吊运物件时（尤其是大模板）应提前准备一块紧急时可随时降落吊物的空地； 

 

5、吊用拼装木模扳、钢模板时，须选择合理的吊点，无合适吊点的应加工吊点，使用

两面吊钩，严禁直接将钢丝绳或卸扣固定在模板内支撑木枋上、用单面吊钩吊运木模板； 

 

6、对于重量不明的模板等吊物严禁盲目起吊，可量出其外形尺寸，并根据材料密度估

算其毛重。在估算重量与相应幅度下额定起重量相接近时，应先进行试吊，随后再进行

正式吊装。开始试吊时，吊起重物离地约 20cm，静停约 3 分钟。如未发现有任何异常

现象，制动器工作可靠，就可落下重物，并转入正式吊装作业。 

 

第十四条 当吊物须经过马路、办公室、食堂等人群集中的区域或进入他人工地上空时，

应将吊钩收至现场内方可回转，严禁吊物从上述区域上空运行。 

 

第十五条 作业时，塔司应穿戴本公司服装、蓝色安全帽、胸卡；信号工应穿戴安全警

示服、蓝色安全帽、胸卡。胸卡应标有姓名、塔吊编号、公司名称、工种和操作证复印

件等相关内容。 

 

第十六条 塔吊的顶端、大臂前端部、平衡臂尾部应安设红旗和安全警示灯，安全警示

灯夜间应开启。 

 

第十七条 大雨、大风天气和较长时间报停后，塔司应协同出租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对塔

吊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机械、电气故障（尤其是经常性出现

的故障）予以排除，并做好设备保养工作，确保塔吊重新启用后安全、高效地运行。 

 

第十八条 塔司、信号工应以充沛的精力进入岗位，精神集中操作，始终目视本塔吊钩

位置和大臂，运转过程中注意相邻塔吊的工作状态，严格准确发出信号，不得在操作中

与其他人员闲谈、玩手机或做与工作无关的动作和事情。 

 



第十九条 驾驶室内和平衡臂配电箱处各应配备 2 具合格有效的干粉灭火器。塔吊上严

禁使用明火，烟头、烟灰应用容器盛装，不得乱扔。保持塔吊环境卫生，小便要用容器

盛好，杂物用塑料袋装好，从塔上带下丢到垃圾箱内，以免污染环境。塔司离开塔吊时

应关闭取暖设备，切断塔吊电源，保管好对讲机等物品。 

 

第二十条 塔司应积极主动、热情配合项目施工，不得无故刁难、消极怠工，严禁吃拿

卡要，全天 24 小时服务到位，换班用餐，严禁脱岗。塔吊班组及时填写交接班和运转

记录，月底交项目动力组归档。信号工应坚守岗位，需离开工作岗位时，不得将对讲机

交由无证人员指挥。 

 

第二十一条 完工后或较长时间内无作业内容时， 塔司应将小车收至起重臂根部最高

处，让出空间以利于其它塔吊安全作业，并将大臂调整到顺风状态，打开风标。 

 

第二十二条 塔司、信号工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禁利用塔吊偷盗现场材料，并

应积极举报、制止他人偷盗行为。 

 

第二十三条 项目动力组每半月组织全体塔吊司机及塔吊信号工召开安全例会，每月进

行安全技术交底，全体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确因现场需要不能到会人员应提前请假，会

后由班长转达会议精神。 

 

第二十四条 项目动力组应根据现场情况制定相应的奖罚制度， 对因违章或操作不当引

发事故的，根据事故情节轻重，严格按项目相关制度对责任人进行处罚。 

 


